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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改善競技運動訓練環境應備文件表 

補助申請文件 
備註 

文件名稱  內容 

一、補助申請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依據（或其緣起）。 

（三）計畫目標。 

（四）主（協）辦單位。 

（五）培訓成績。 

（六）基地位置及現況說明。 

（七）計畫內容。 

1.預定工作項目。 

2.工程實施進度。 

3.經費概算表。 

4.經費來源。 

5.最近二年接受本部體育署補助及執行情形（限申請

人為大專校院及體育高級中學者）。 

（八）管理維護計畫。 

（九）預期效益。 

（十）其他。 

經費概算表

內容應包括

各該補助項

目、單位、數

量、單價、預

算數、自籌款

項金額及補

助申請金額

等。 

二、基地及周邊環境

照片 

  

三、土地權利證明文

件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二）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三）地籍圖謄本。 

 

四、以建物新建、改

建或增建補助

申請 

（一）建物基地位置圖。 

（二）其為都市計畫範圍者，應附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

用證明。 

其為非都市土地涉及變更編定者，應同時檢附變更

編定使用 

同意書。  

（三）建物配置圖、相關各層平面圖及立面圖。 

（四）運動設施之建築基地為山坡地者，應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篇第十三章第二百六十二條等規定，先行

查明非屬不得開發建築地區，並依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理辦法規定提出等高線圖、相關證明文件及基地

調查資料。 

 

五、修繕建物補助申

請 

（一）修繕工程書圖。 

（二）原核發使用執照之正反面完整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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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申請人自行

預審表 

  

七、其他經本署指定

之相關證明文

件 

  

 

  


